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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的公告

２０２１ 年第 ５５ 号

　 　 现发布«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ꎮ «规范»为水运工程建设强

制性行业标准ꎬ标准代码为 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２１ꎬ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ꎬ«液化天然气

码头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１６)同时废止ꎮ
«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ꎬ实施过程中具体使用问题的咨询ꎬ由

主编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答复ꎮ «规范»文本可在交通运输部政

府网站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水运工程行业标准”专栏(ｍｗｔｉｓ. ｍｏｔ. ｇｏｖ. ｃｎ /
ｓｙ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ｙｂｚ)查询和下载ꎮ

«规范»第 ３. ０. ９ 条、第 ５. ３. ２ 条、第 ５. ３. ４ 条、第 ５. ４. ３ 条、第 ７. １. １ 条和第 ９. ４. １ 条

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ꎬ必须严格执行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修 订 说 明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１６)发布施行以来ꎬ对促进我国液化天

然气码头建设发展ꎬ保障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随着液化天然气

应用的推广ꎬ我国通过水路进口液化天然气需求快速增长ꎬ沿海液化天然气码头发展迅

速ꎬ内河液化天然气码头也逐步出现ꎮ ２０１８ 年ꎬ交通运输部发布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号)ꎬ对载运散装液化天然气船舶进出港

口和在港停泊、作业护航、安全距离等安全保障措施做出了相关规定ꎮ 为适应液化天然气

码头建设发展需求ꎬ与相关管理要求做好衔接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

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ꎬ在总结现行规范使用情况和国内外工程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完善ꎬ对«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１６)进行了局部修订ꎬ形成新版«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ꎮ

本规范共分 ９ 章和 １ 个附录ꎬ并附条文说明ꎬ主要包括码头选址、设计环境条件、平面

设计、泊位通过能力、水工建筑物、接收站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和码头安全设施等技术内

容ꎮ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１　 规范的适用范围涵盖了停泊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的码头ꎮ
２　 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长度设计的相关要求ꎮ
３　 按照陆上储罐罐容大小规定液化天然气码头与陆上储罐的净距ꎮ
４　 调整了液化天然气码头泊位长度设计的相关要求ꎮ
５　 删除了关于移动安全区设置的相关规定ꎮ
６　 删除了液化天然气船舶装卸作业时对值守和监护船舶的相关规定ꎮ
７　 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夜间作业时的照度规定ꎮ
８　 调整了液化天然气码头消防设计的相关要求ꎮ
本规范第 ３. ０. ９ 条、第 ５. ３. ２ 条、第 ５. ３. ４ 条、第 ５. ４. ３ 条、第 ７. １. １ 条和第 ９. ４. １ 条

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ꎬ必须严格执行ꎮ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ꎬ参编单位为陕西省燃

气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ꎮ 本规范编

写人员的分工如下:
１　 总则:卢永昌　 张　 勇

２　 术语:张　 勇　 覃　 杰

３　 码头选址:张　 勇　 谢华东　 麦宇雄　 王红尧　 纪永波

４　 设计环境条件:张　 勇　 谷文强

５　 平面设计:张　 勇　 谢华东　 麦宇雄　 王红尧　 韩国军　 郭宗华　 吴顺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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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永波　 李　 坤

６　 泊位通过能力:孙红彦

７　 水工建筑物:何文钦　 卢永昌　 李伟仪

８　 接收站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林佑高

９　 码头安全设施:贾　 镇　 黄炎潮　 郭宗华　 纪永波　 吴顺平　 李　 坤

附录 Ａ:张　 勇

本规范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通过部审ꎬ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布ꎬ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起施行ꎮ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意

见ꎬ请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 ２９２ 号中交

南方设计大厦ꎬ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ꎬ邮政编码:５１０２９０)ꎬ以便再修订

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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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统一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技术要求ꎬ有效控制液化天然气码头工程质量和安

全ꎬ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或扩建的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ꎮ
１. ０.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应根据工程规模、总体布局、环境和设施配置等情况ꎬ对液化

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的进出港、靠离泊和装卸作业中的各环

节安全进行风险评估ꎮ
１. ０.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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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液化天然气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无色低温液态天然气ꎬ主要组分为甲烷ꎬ并可能含有少量乙烷、丙烷、氮和其他组分ꎬ

简称 ＬＮＧꎮ 在标准大气压力下ꎬ沸腾温度通常为 －１６２℃ ~ －１６０℃ꎮ
２. ０. ２　 液化天然气船舶　 Ｌ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

运输散装液化天然气的专用船舶ꎮ
２. ０. ３　 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靠泊在码头的可自航浮式设施ꎬ其从液化天然气船舶或其他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接

收液化天然气ꎬ并设有液化天然气储存、再气化和传输到陆上设施或液化天然气船舶的系

统ꎬ简称 ＦＳＲＵꎮ
２. ０. ４　 浮式储存装置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ｎｉｔ

靠泊在码头的可自航浮式设施ꎬ其从液化天然气船舶或其他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接

收液化天然气ꎬ并设有液化天然气储存和传输到陆上设施或液化天然气船舶的系统ꎬ简
称 ＦＳＵꎮ
２. ０. ５　 液化天然气码头　 ＬＮＧ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Ｊｅｔｔｙ

为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提供靠离泊和装卸作业的

码头ꎮ
２. ０. ６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Ｌ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液化天然气储存、转运和再气化外输的场所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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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码 头 选 址

３. ０.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和港口总体规划ꎮ
３. ０.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选址应结合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选址、用户布局和外输方式等综合

确定ꎮ
３. ０.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与人口密集的区域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ꎬ安全距离应由安全评

估确定ꎮ
３. ０.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不宜布置在敏感区域全年常风向的上风侧ꎮ
３. ０. ５　 液化天然气码头宜选在交通方便和易于疏散的地点ꎮ
３. ０. ６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宜选在满足液化天然气船舶不乘潮通航要求的水域ꎬ不满足

时应做专门论证ꎮ
３. ０. ７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不宜选在进出港航道较长和船舶密度较大的港址ꎬ当无其他

选择时ꎬ应进行专项评估ꎬ并提出减缓或消除其不利影响的有效措施ꎮ
３. ０. ８　 在孤岛上建设液化天然气码头时ꎬ应设置人员安全进入和撤离等对外交通设施ꎮ
３. ０. ９　 液化天然气码头严禁选在存在晚近期活动性断裂地段ꎮ
３. ０. １０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选址应与内河航道、通航建筑物和过河建筑物的建设和规

划相衔接ꎬ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ＧＢ ５０１３９)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０. １１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选址应进行河床演变分析ꎬ考虑现有和规划的水库、闸坝、
桥梁等对河床冲淤的不利影响ꎬ并应考虑河床演变对航行安全的影响ꎮ
３. ０. １２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宜选在河势、河床和河岸稳定ꎬ水流平顺ꎬ水深适宜ꎬ水域面

积足够ꎬ具备船舶方便、安全靠离泊及锚泊条件的河段ꎮ
３. ０. １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宜选在接收站热交换水取排方便的地区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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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计环境条件

４. ０.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全年可作业天数应根据设计船型ꎬ综合分析液化天然气码头作业

全过程的有关气象、水文条件确定ꎮ
４. ０.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环境条件宜符合表 ４. ０.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０.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环境条件

船舶或装置舱容

Ｖ(ｍ３)
作业阶段 风速(ｍ / ｓ)

波高(ｍ)

横浪 Ｈ４％ 顺浪 Ｈ４％

波浪平均

周期 Ｔ(ｓ)
能见度

(ｍ)

流速(ｍ / ｓ)

横流 顺流

Ｖ≥８００００

靠泊 ≤１５ ≤１. ２ ≤１. ５

装卸作业 ≤１５ ≤１. ２ ≤１. ５

系泊 ≤２０( < ３０) ≤１. ５ < ２. ０

≤７

≥１０００ < ０. ５ < １. ０

— <１. ０ < ２. ０

— ≤１. ０ < ２. ０

４００００≤Ｖ < ８００００

靠泊 ≤１５ ≤１. ０ ≤１. ５

装卸作业 ≤１５ ≤１. ０ ≤１. ２

系泊 ≤２０( < ３０) ≤１. ２ < １. ５

≤７

≥１０００ < ０. ５ < ２. ０

— <１. ０ < ２. ０

— ≤１. ０ < ２. ０

１００００≤Ｖ < ４００００

靠泊 ≤１５ ≤１. ０ ≤１. ２

装卸作业 ≤１５ ≤０. ８ ≤１. ０

系泊 ≤２０( < ３０) ≤１. ０ < １. ２

≤６

≥１０００ < ０. ５ < ２. ０

— <１. ０ < ２. ０

— ≤１. ０ < ２. ０

Ｖ < １００００

靠泊 ≤１５ ≤０. ８ ≤１. ０

装卸作业 ≤１５ ≤０. ６ ≤０. ８

系泊 ≤２０( < ３０) ≤０. ８ < １. ０

≤６

≥１０００ < ０. ５ < ２. ０

— ≤０. ５ < ２. ０

— ≤１. ０ < ２. ０

注:①表中横浪指与船舶或装置的夹角大于或等于 １５ °的波浪ꎬ小于 １５ °的为顺浪ꎻ横流指与船舶或装置的夹角大

于或等于 １５ °的水流ꎬ小于 １５ °的为顺流ꎻ
②表中 Ｈ４％ 为波列累积频率 ４％的波高ꎻ
③表中流速为垂线平均流速ꎻ
④波浪平均周期大于表中限值时应作专门论证ꎻ
⑤根据码头具体环境条件、防冲和系缆设施条件ꎬ经论证表中数值可适当增减ꎬ必要时应通过模型试验验证ꎻ
⑥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在码头系泊时的设计风速采用括号内的数值ꎬ该风速为码头所在位置的

３０ｓ 平均最大风速ꎮ 表中其他风速为码头所在位置的 １０ｍｉｎ 平均最大风速ꎮ

４. ０. ３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系泊时的允许风速、波高和流速应符合表 ４. ０. ２ 的规定ꎮ
当风速、波高任一项预报超过表 ４. ０. ２ 规定的系泊标准限制值时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

应提前离泊ꎮ
４. ０. ４　 有条件时ꎬ液化天然气码头装卸作业设计环境条件可根据表 ４. ０. ４ 的允许运动量

通过船舶或装置系泊模型试验确定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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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０. ４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装卸作业的允许运动量

船舶或装置容量

Ｖ(ｍ３)

允许运动量

纵移(ｍ) 横移(ｍ) 升沉(ｍ) 横摇(°) 纵摇(°) 回转(°)

Ｖ≥８００００ ２. ０ ２. ０ — ２. ０ — ２. ０

４００００≤Ｖ < ８００００ ２. ０ ２. ０ — ２. ０ — ２. ０

１００００≤Ｖ < ４００００ ２. ０ ２. ０ — ３. ０ — ２. ０

Ｖ < １００００ ２. ０ ２. ０ — ３. ０ — ２. ０

注:表中允许运动量除横移为单方向幅度最大值外ꎬ其他均为两个方向的幅度值之和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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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平 面 设 计

５. １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平面布置应充分考虑风、浪、流和泥沙回淤等自然因素对船舶或

装置航行、靠离泊和装卸作业的影响ꎮ
５. １. ２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与液化烃船舶可共用泊位ꎮ
５. １.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平面布置宜考虑扩建的可能性ꎬ并可根据需要考虑液化天然气装

船外运的可能性ꎮ

５. ２　 码 头 水 域

５. ２. １　 海港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制动段宜按进港方向的直线布置ꎮ 当布置有困难时ꎬ
可布置在曲线上ꎬ但曲率半径不得小于 ５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

置制动距离可取 ４ 倍 ~５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５. ２. ２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回旋水域应设在方便船舶或装置进出港口和靠离码头的

位置ꎮ 回旋水域的回旋圆直径不宜小于 ２. ５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当布置较困难且

水流流速较小时ꎬ回旋圆直径不应小于 ２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受水流影响较大的

港口ꎬ回旋水域可采用椭圆形布置ꎬ可加长沿水流方向的长度至不小于 ３ 倍设计船长或

装置长度ꎮ
５. ２.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长度不应小于码头长度ꎬ且不宜小于 １. １ 倍设计船

长或装置长度ꎮ
５. ２. ４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不得占用主航道ꎬ水流平缓河段码头前沿停

泊水域宽度可取 ２ 倍设计船宽或装置宽度ꎬ水流较急河段可取 ２. ５ 倍设计船宽或装置

宽度ꎮ
５. ２. ５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回旋水域ꎬ宜布置在方便船舶进出港口和靠离码头的位置ꎮ
回旋水域沿水流方向的长度不宜小于 ２. ５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ꎬ当流速大于 １. ５ｍ / ｓ 时

回旋水域长度可适当加大ꎮ 垂直水流方向的宽度不宜小于 １. ５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当回旋水域占用航行水域时ꎬ应保证航行安全ꎮ

５. ３　 泊 位 布 置

５. ３.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泊位的平面布置ꎬ根据建设规模、设计船型、装卸工艺和自然条件

等ꎬ可采用蝶形或一字形等布置形式ꎮ
５. ３.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与陆上储罐间净距不应小于表 ５. ３. ２ 规定的数值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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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与陆上储罐间净距(ｍ)

液化天然气储罐单罐容量 Ｖ(ｍ３) 净距(ｍ)

Ｖ >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５００００ < Ｖ≤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Ｖ≤５００００ ７０

Ｖ≤１００００ ５５

注:①净距是指码头工作平台前沿线、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与储罐外壁的最小间距ꎻ

②当码头双侧靠船时ꎬ内档靠泊设计船型船舶或装置外轮廓线与陆上储罐外壁的最小净距也应满足本表要求ꎮ

５. ３.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至陆上储罐的最大净距应根据液化天然气船泵能力及经济、技术

条件综合确定ꎮ
５. ３. ４　 液化天然气泊位与液化烃、油品或液体化学品以外的其他货类泊位的船舶间净

距ꎬ海港不应小于 ２００ｍꎬ河港不应小于 １５０ｍꎮ
５. ３. ５　 液化天然气泊位与工作船泊位的船舶间净距不应小于 １５０ｍꎮ
５. ３. ６　 相邻的液化天然气泊位ꎬ或相邻的液化天然气泊位与液化烃泊位ꎬ其船舶间净距

不应小于 ０. ３ 倍最大设计船长ꎬ且不应小于 ３５ｍꎮ 两相邻泊位的艏、艉系缆墩可共用ꎬ但
快速脱缆钩或系船柱应分别设置ꎮ
５. ３. ７　 当液化天然气泊位与油品或液体化学品泊位相邻布置时ꎬ其船舶间净距不应小于

０. ３ 倍最大设计船长ꎬ且不应小于 ４５ｍꎮ
５. ３. ８　 采用平台两侧靠船布置的液化天然气码头或者一侧布置液化天然气码头另一侧

布置液化烃码头时ꎬ两侧泊位的船舶间净距不宜小于 ６０ｍꎮ
５. ３. ９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在海港系泊时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与航道边线的净距

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ꎻ在河港系泊时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与航道边线的净距不应小于 ５０ｍꎮ
５. ３. １０　 海港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停靠码头时船艏宜朝向有利于船舶或装置紧急离开

码头的方向ꎮ

５. ４　 码　 　 头

５. ４. １　 码头尺度应根据液化天然气设计船型尺度、装置尺度和自然条件计算确定ꎮ 设

计船型和装置船型可通过分析论证确定ꎬ也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选用相应等级的船型ꎮ
５. ４. ２　 码头前沿顶高程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或«河港总体

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６)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５. ４. ３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设计水深应按保证满载设计船舶或装置在当地理论最

低潮面时安全停靠计算确定ꎬ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设计水深应按保证满载设计船舶

或装置在码头设计低水位时安全停靠计算确定ꎮ
５. ４. ４　 码头前沿设计水深计算中的各项富裕深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

范»(ＪＴＳ １６５)或«河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６)的有关规定选取ꎮ
５. ４. ５　 码头泊位长度应满足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安全靠泊、离泊和系泊作业的要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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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 １. ０ 倍 ~ １. ３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必要时ꎬ应通过模型试验优化确定ꎬ但不宜小

于 １ 倍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ꎮ
５. ４. ６　 墩式液化天然气码头宜设置两个靠船墩ꎬ两墩中心间距可取设计船长的 ２５％ ~
４５％ ꎮ 必要时ꎬ应通过船岸匹配性论证确定两墩中心间距ꎮ 当停靠船型差别较大时ꎬ可设

置辅助靠船墩ꎮ
５. ４. ７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系缆设施宜对称布置ꎮ
５. ４. ８　 液化天然气码头工作平台上宜设置操作平台ꎮ 操作平台的平面布置和高度ꎬ应按

设计船型或装置管汇位置确定ꎬ并应满足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在当地最大潮差和波浪

变动范围内的安全作业要求ꎮ
５. ４. ９　 液化天然气码头宜设置登船梯ꎮ
５. ４. １０　 液化天然气码头宜布置工作船泊位ꎬ或利用已有工作船泊位ꎮ

５. ５　 防波堤和护岸

５. ５. １　 防波堤的布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５. ２　 直接掩护罐区的护岸防浪墙顶高程可根据护岸形式分别按下列方法估算ꎬ且不应

低于当地城市防洪标准ꎮ 必要时护岸防浪墙顶高程应通过模拟试验确定ꎮ
　 ５. ５. ２. １　 斜坡式护岸防浪墙顶高程可按下式估算:

Ｚｃ ＝ ＥＨＷＬ ＋ Ｒ１％ ＋ Δ (５. ５. ２￣１)
式中　 Ｚｃ———防浪墙顶高程(ｍ)ꎻ

ＥＨＷＬ———重现期为 １００ 年的年极值高水位(ｍ)ꎻ
Ｒ１％ ———重现期为 １００ 年的 Ｈ１％ 波浪爬高(ｍ)ꎻ
Δ———富裕值(ｍ)ꎬ根据使用要求可取 ０ｍ ~１ｍꎮ

　 ５. ５. ２. ２　 直立式护岸防浪墙顶高程可按下式估算:
Ｚｃ ＝ ＥＨＷＬ ＋ ηｍａｘ ＋ Δ (５. ５. ２￣２)

式中　 Ｚｃ———防浪墙顶高程(ｍ)ꎻ
ＥＨＷＬ———重现期为 １００ 年的年极值高水位(ｍ) ꎻ
ηｍａｘ———重现期为 １００ 年的 Ｈ１％ 波浪在静水面以上的波峰面高度(ｍ)ꎻ

Δ———富裕值(ｍ)ꎬ根据使用要求可取 ０ｍ ~１ｍꎮ
５. ５. ３　 当护岸内侧设有排水设施时ꎬ经论证ꎬ防浪墙顶高程可适当降低ꎮ
５. ５. ４　 当液化天然气码头紧靠防波堤布置时ꎬ防波堤的防浪墙顶高程可根据防波堤形式

分别按式(５. ５. ２￣１)或式(５. ５. ２￣２)估算ꎮ
５. ５. ５　 当堤前水深大ꎬ且波浪较大时ꎬ直立式防波堤内侧堤身不宜兼作液化天然气泊位ꎮ

５. ６　 进出港航道

５. ６. １　 海港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进出港航道通航宽度应包括航迹带宽度、船舶间富裕

宽度、船舶或装置与航道底边线间的富裕宽度ꎮ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单线航道通航宽

度可按式(５. ６. １￣１)计算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与其他船舶会遇时的航道通航宽度可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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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 ６. １￣２)计算ꎮ 航道较长、自然条件较复杂或船舶定位较困难时ꎬ可适当加宽ꎻ自然

条件和通航条件较有利时ꎬ经论证可适当缩窄ꎮ
Ｗ ＝ Ａ ＋２ｃ (５. ６. １￣１)

Ｗ ＝ ｃ１ ＋ Ａ１ ＋ ｂ ＋ Ａ２ ＋ ｃ２ (５. ６. １￣２)
Ａ ＝ ｎ(Ｌｓｉｎγ ＋ Ｂ) (５. ６. １￣３)

式中　 Ｗ———航道通航宽度(ｍ)ꎻ
Ａ———航迹带宽度(ｍ)ꎬ按式(５. ６. １￣３)计算ꎻ
ｃ———船舶或装置与航道底边间的富裕宽度(ｍ)ꎬ航速小于或等于 ６ｋｎꎬｃ 取设计

船型或装置的型宽 Ｂꎻ航速大于 ６ｋｎꎬｃ 取 １. ５Ｂꎻ
Ａ１、Ａ２———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和会遇船舶的航迹带宽度(ｍ)ꎻ

ｃ１———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与航道底边间的富裕宽度(ｍ)ꎬ航速小于或等于

６ｋｎꎬｃ 取设计船型或装置的型宽 Ｂꎻ航速大于 ６ｋｎꎬｃ 取 １. ５Ｂꎻ
ｃ２———会遇船舶与航道底边间的富裕宽度(ｍ)ꎬ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

范»(ＪＴＳ １６５)的有关规定确定ꎻ
ｂ———船舶间富裕宽度(ｍ)ꎬ取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和会遇船舶型宽 Ｂ 的较大

值ꎬ当船舶交会密度较大时ꎬ船舶间富裕宽度可适当增加ꎻ
ｎ———船舶或装置漂移倍数ꎬ采用表 ５. ６. １￣１ 中的数值ꎻ
Ｌ———设计船长或装置长度(ｍ)ꎻ
γ———风、流压偏角(°)ꎬ采用表 ５. ６. １￣１ 中的数值ꎻ
Ｂ———设计船型或装置的型宽(ｍ)ꎮ

表 ５. ６. １￣１　 船舶或装置漂移倍数 ｎ 和风、流压偏角 γ值

风力 横风≤７ 级

横流 Ｖ(ｍ / ｓ) Ｖ≤０. １０ ０. １０ < Ｖ≤０. ２５ ０. ２５ < Ｖ≤０. ５０ ０. ５０ < Ｖ≤０. ７５ ０. ７５ < Ｖ≤１. ００

ｎ １. ８１ １. ７５ １. ６９ １. ５９ １. ４５

γ(°) ３ ５ ７ １０ １４

注:①斜向风、流作用时ꎬ可近似取其横向投影值查表ꎻ
②考虑避开横风或横流较大时段航行时ꎬ经论证ꎬ航迹带宽度可进一步缩小ꎮ

５. ６. ２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进出港航道设计水深的计算基准面宜采用当地理论最低

潮面ꎬ航道设计水深计算中的各项富裕深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５. ６. ３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停泊水域紧邻主航道时ꎬ可不设专用进出港航道ꎮ 挖入

式港池与河流或湖区主航道间应设进出港航道ꎮ 当在河流汊道内布置码头时ꎬ码头上游

或下游汊道应按进出港航道设计ꎮ
５. ６. ４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进出港航道尺度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

准»(ＧＢ ５０１３９)的有关规定ꎬ进出港航道设计水深的计算基准面应采用设计最低通航

水位ꎮ
５. ６. ５　 影响航道尺度的因素复杂时ꎬ航道通航宽度应进行船舶操纵模拟试验验证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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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结合实船观测等方式确定航道通航宽度ꎮ

５. ７　 锚　 　 地

５. ７. １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应急锚地ꎮ 应急锚地可与油气化学品运输船舶共用ꎬ
且与非危险品船舶锚地的安全净距不应小于 １０００ｍꎮ 锚位的布置和尺度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等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７. ２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应急锚地ꎮ 应急锚地可与油气化学品运输船舶共用ꎬ
且与非危险品船舶锚地的安全净距不应小于 １１００ｍꎮ 锚位的布置和尺度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河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６)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５. ８　 港 作 船 舶

５. ８. １　 海港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靠泊和离泊时宜配备全回转型拖轮协助作业ꎮ 拖轮

的总拖力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５. ８. ２　 海港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靠离泊时ꎬ应根据港口设计环境条件配置足够的拖轮

协助作业ꎮ
５. ８. ３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拖轮配置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ꎮ
５. ８. ４　 当液化天然气码头风、浪、流等作业条件复杂时ꎬ港作拖轮的数量和总功率应根据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船型ꎬ通过模拟试验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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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泊位通过能力

６. ０. １　 液化天然气泊位的年通过能力可按下列公式估算:

Ｐｔ ＝
ＴｙＡρ ｔｄ

ｔｚ ＋ ｔｆ ＋ ｔｈ
Ｇ (６. ０. １￣１)

ｔｚ ＝
Ｇ
ｐ (６. ０. １￣２)

式中　 Ｐｔ———泊位的年设计通过能力(ｔ / ａ)ꎻ
Ｔｙ———泊位年可营运天数(ｄ / ａ)ꎻ
Ａρ———泊位有效利用率(％ )ꎬ应根据年运量、到港船型、装卸效率、泊位数、泊位的

年可营运天数、船舶在港费用和港口投资及营运费用等因素综合确定ꎬ可取

５５％ ~７０％ ꎻ
ｔｄ———昼夜小时数(ｈ / ｄ)ꎬ取 ２４ｈ / ｄꎻ
Ｇ———设计船型的装卸量(ｔ)ꎻ
ｔｚ———装卸一艘设计船型所需的时间(ｈ)ꎻ
ｔｆ———船舶的装卸辅助作业时间(ｈ)ꎬ是指在泊位上不能同装卸船作业同时进行

的各项作业时间ꎬ可根据同类泊位的营运统计资料确定ꎻ
ｔｈ———候潮、候流或不在夜间进出航道和靠泊、离泊需增加的时间(ｈ)ꎬ可根据船

舶从进港到出港全过程的各个操作环节ꎬ绘制流程图来确定ꎻ
ｐ———设计船时效率(ｔ / ｈ)ꎬ按船型、设备能力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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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水工建筑物

７. １　 结构安全等级、抗震设防和变形

７. １.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结构安全等级应采用一级ꎮ
７. １. ２　 直接掩护罐区的护岸结构安全等级应采用一级ꎬ其余护岸结构安全等级宜采用

二级ꎮ
７. １.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储罐区护岸抗震设防采用的地震动参数应根据专项地震安全

性评价结果确定ꎬ且不得低于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ＧＢ １８３０６)确定的

数值ꎮ
７. １.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储罐区护岸等水工建筑物的抗震应按下列两种工况验算ꎮ
　 ７. １. ４. １　 操作基准地震工况应采用 ５０ 年超越概率 １０％ 的地震作用水准作为设计地

震ꎬ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ꎬ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按水工建筑物一级采用 １. １ꎮ 当需控

制结构变形时ꎬ尚应对结构变形进行专题论证ꎮ
　 ７. １. ４. ２　 安全停运地震工况应采用 ５０ 年超越概率 ２％ 的地震作用水准作为设计地

震ꎬ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ꎬ结构重要性系数可采用 １. ０ꎮ
７. １. ５　 防波堤和不直接掩护罐区的护岸抗震设防标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

抗震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４６)的有关规定ꎮ
７. １. ６　 敷设工艺管线的栈桥、工作平台等结构的变形应满足管线的使用和安全要求ꎮ

７. ２　 作用力计算参数的取值

７. ２. １ 　 基本风压宜采用港口附近空旷平坦地面、离地 １０ｍ 高、１００ 年一遇的风速计算ꎮ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结构设计风速宜取 １０ｍｉｎ 平均最大风速ꎮ 工作平

台和栈桥面以上的管架等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设计风速宜取 ３ｓ 平均最大风速ꎮ
７. ２.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结构设计波浪要素重现期应采用 １００ 年ꎬ且不应小于历史实测

值ꎮ 波列累积频率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ＪＴＳ １４５)的规定取值ꎮ
７. ２.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设计靠泊法向速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港口工程荷载规范»
(ＪＴＳ １４４—１)的规定取上限值ꎬ且不应小于 １５ｃｍ / ｓꎮ ８００００ｍ３ 及以上的液化天然气船舶

或装置ꎬ靠泊角度不应大于 ６°ꎻ８００００ｍ３ 以下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ꎬ靠泊角度不应大

于 １０°ꎮ
７. ２.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护舷的面压不应大于 ２００ｋＰ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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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储罐区护岸

７. ３. １　 直接掩护储罐区的护岸设计波浪要素重现期应采用 １００ 年ꎮ
７. ３. ２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ꎬ斜坡式护岸的胸墙、堤顶方块ꎬ直立式护岸的堤身的结

构重要性系数应取 １. １ꎬ设计波高的波列累积频率应取 １％ ꎮ
７. ３. ３　 计算斜坡式护岸护面块石、护面块体和护底块石的稳定性时ꎬ设计波高的波列累

积频率应取 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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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接收站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

８. １　 陆 域 形 成

８. １. １　 接收站陆域形成的场地高程应根据接收站的使用要求、土石方平衡、场区周围地

形和防洪防潮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ꎬ并应考虑与远期规划的衔接ꎮ
８. １. ２　 陆域形成方案应根据场地使用要求、自然条件、接收站安全要求、材料来源、地基

处理方案及施工条件等因素ꎬ经技术经济论证后确定ꎮ
８. １. ３　 陆域形成应做好临时排水ꎬ满足地下水、地表水的排放要求ꎬ有条件时可结合接收

站的永久性排水设施设置ꎮ

８. ２　 地 基 处 理

８. ２. １　 当接收站场地陆域形成后地基条件不符合上部建筑物、构筑物结构要求时ꎬ应进

行地基处理ꎮ
８. ２. ２　 接收站场地的地基处理方案应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材料来源、使用要求、建设工

期、工程经验和技术水平等ꎬ综合分析确定ꎮ 当利用新近沉积的软弱土层或新近吹填土ꎬ
或需要填方的软弱土层作为场地内建筑物、构筑物的地基时ꎬ宜进行场地预处理ꎮ
８. ２. ３　 接收站陆域场地残余沉降量、不均匀沉降量、处理后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应满足接

收站场区相应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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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码头安全设施

９. １　 通 用 设 施

９. １.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防火、防泄漏和防止事故扩大漫延的安全设施ꎮ
９. １.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ꎬ并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便携式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ꎮ 报警仪应满足在检测到的可燃气体或蒸气的浓度达到爆炸下限值

的 ２５％时ꎬ及时发出声光报警的要求ꎮ
９. １.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声光自动火灾报警系统ꎮ
９. １.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船岸紧急切断系统ꎬ装卸臂应设置紧急脱离系统ꎮ
９. １. ５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工业电视系统ꎮ
９. １. ６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个人防护用品和医疗紧急救助设施ꎮ
９. １. ７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泄漏液化天然气的收集和处置系统ꎬ且应与该系统配套设

置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ꎮ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系

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５１)的有关规定ꎮ
９. １. ８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夜间警示灯ꎮ
９. １. ９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 １５ｌｘꎬ其水平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 ０. ２５ꎮ
液化天然气码头有夜间作业要求时ꎬ码头局部照明照度宜符合表 ９. １. ９ 的规定ꎮ

表 ９. １. ９　 码头局部照明照度表

场所或位置 参考高度或平面 照度标准(ｌｘ) 水平照度均匀度

工艺阀组区 操作位高度 １００ ０. ４０

现场仪表 测控点高度 ７５ ０. ４０

装卸设备操作位 操作位高度 ７５ ０. ４０

系缆操作区 码头面 ３０ ０. ２５

９. ２　 消 防 设 施

９. ２.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配备远控消防水炮、水幕系统、水喷雾系统、干粉灭火系统、高
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等固定式消防设施ꎮ
９. ２.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所配备的消防设施ꎬ应能满足扑救码头火灾和辅助扑救停泊设计

船型或装置火灾的要求ꎮ
９. ２.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配置的干粉灭火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９. ２. ３. １　 每个泊位的干粉灭火系统至少应包括 ２ 门干粉炮、２ 支干粉枪ꎮ
　 ９. ２. ３. ２　 干粉炮的射程应覆盖码头工作平台装卸区范围ꎮ 干粉炮的额定射程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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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需射程的 １. １ 倍ꎮ
　 ９. ２. ３. ３　 干粉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６０ｓꎮ
　 ９. ２. ３. ４　 干粉储备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７)和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３３８)的有关规定ꎮ
９. ２.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配置的消防水炮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９. ２. ４. １　 应配置不少于 ２ 台固定式远控消防水炮ꎮ
　 ９. ２. ４. ２　 消防水炮的射程应覆盖设计船型的装卸管汇区和码头工作平台装卸区范围ꎮ
消防水炮的额定射程不应小于所需射程的 １. １ 倍ꎮ
　 ９. ２. ４. ３　 码头消防水炮可与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协同工作以满足覆盖停泊设计船型

的全船范围和水量要求ꎬ码头消防炮的水量比例不应小于 ５０％ ꎮ
　 ９. ２. ４. ４ 　 起火船舶着火罐(舱)及邻罐(舱)均应喷水冷却ꎬ供给强度不宜小于 ４Ｌ /
(ｍｉｎｍ２)ꎬ冷却面积宜取设计船型最大储罐(舱)甲板以上部分的表面积加邻近储罐

(舱)甲板以上部分的表面积的 ５０％ ꎮ
　 ９. ２. ４. ５　 消防水炮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 ６ｈꎮ
　 ９. ２. ４. ６　 消防水炮应采用直流水雾两用喷嘴ꎮ
　 ９. ２. ４. ７　 消防水炮应具备有线控制和无线控制功能ꎮ
　 ９. ２. ４. ８　 当消防水炮额定流量不小于 １２０Ｌ / ｓ 时ꎬ宜采用液压驱动方式ꎬ其液压泵可由

电机或水轮机驱动ꎮ
９. ２. ５　 操作平台前沿、登船梯前侧和消防炮塔应设置水幕系统ꎮ 水幕系统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ꎮ
　 ９. ２. ５. １　 设计流量不宜小于 ２. ０Ｌ / (ｓｍ)ꎮ
　 ９. ２. ５. ２　 工作时间不宜小于 １ｈꎮ
　 ９. ２. ５. ３　 水平方向覆盖范围宜为装卸设备两端各延伸 ５ｍ 范围内、登船梯前侧ꎮ
９. ２. ６　 设置于码头工作平台范围内的疏散逃生通道应设置暴露防护自动水喷雾系统ꎬ其
喷水强度不宜小于 １０. ２Ｌ / (ｍｉｎｍ２)ꎬ工作时间不宜小于 ３０ｍｉｎꎮ 疏散通道的喷头应采

用水雾型喷头ꎮ
９. ２. ７　 消防炮覆盖不到的工艺设备应设置自动水喷雾系统ꎬ水喷雾喷水强度不宜小于

１０. ２Ｌ / (ｍｉｎｍ２)ꎬ工作时间不宜小于 ３０ｍｉｎꎮ
９. ２. ８　 液化天然气码头其他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９. ２. ８. １　 引桥、引堤、工作平台和操作平台应设置消火栓ꎬ并配备直流水雾两用水枪和

水带ꎬ其间距不应大于 ６０ｍꎬ最少设置 １ 个ꎮ
　 ９. ２. ８. ２　 码头消防供水管上应设置用于向船舶或装置供给消防水的国际通岸接头ꎬ该
接头的规格应与现行国家标准«船用消防接头» (ＧＢ / Ｔ ２０３１)中的国际通岸接头规格相

一致ꎮ
　 ９. ２. ８. ３　 工作平台和操作平台应设置足够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和推车式干粉灭火器ꎮ
灭火器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每个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大于 ９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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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每台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大于 １８ｍꎮ
　 ９. ２. ８. ４　 灭火器的配置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

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４０)的有关规定ꎮ
　 ９. ２. ８. ５　 码头控制室和配电间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ꎮ 当采用自

动气体灭火系统时ꎬ应具有转换至手动状态的功能ꎮ
９. ２. ９　 码头消防用水量应为消防水炮、水幕、水喷雾设备和移动消防设备同时工作最大

用水量的总和ꎮ
９. ２. １０　 水上和陆上联合提供消防保护时ꎬ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的配备数量ꎬ应根据需要

水上提供的消防水量和保护范围确定ꎬ码头所配备的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的对外消防性

能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９. ２. １０. １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配备的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应满足中国船级社现行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所规定的第 １ 类消防船的要求ꎮ
　 ９. ２. １０. ２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配备的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应符合中国船级社现行

«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的规定ꎮ
　 ９. ２. １０. ３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配备的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性能应符合中国船级社现

行«内河消防船补充要求»的规定ꎬ靠泊舱容 ８０００ｍ３及以下船舶或装置的液化天然气码头

配备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性能应满足第 １ 类消防船的要求ꎬ靠泊舱容 ８０００ｍ３以上船舶或

装置的液化天然气码头配备消防船或消拖两用船性能应满足第 ２ 类消防船的要求ꎮ

９. ３　 通信和导航设施

９. ３.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船岸专用有线通信系统ꎮ
９. ３.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根据危险品泊位安全应急通信要求ꎬ设置包括水上遇险、安全、
交通管理等甚高频频道的防爆型无线电话ꎮ 在爆炸危险区域的通信设备应为本质安

全型ꎮ
９. ３.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宜设置具备报警、广播和对讲通话等功能的应急广播对讲系统ꎮ
９. ３.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配备完善的导助航设施ꎮ 位于复杂通航环境的液化天然气码

头可配备带电子海图和 ＤＧＰＳ 的电子引航设施ꎮ

９. ４　 附 属 设 施

９. ４. １　 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靠泊辅助系统、缆绳张力监测系统和作业环境监测

系统ꎮ
９. ４. ２　 河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风、流和水位监测系统ꎮ
９. ４. ３　 靠泊舱容 １００００ｍ３ 及以上船舶或装置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快速脱缆装置ꎻ靠
泊舱容 １００００ｍ３ 以下船舶或装置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宜设置快速脱缆装置ꎮ
９. ４.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的入口处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的装置ꎮ
９. ４. ５　 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５７)和«石油与石

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ＧＢ １５５９９)的有关规定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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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ꎬ非这样做不可的ꎬ正面词采用“必须”ꎬ反面词采用“严禁”ꎻ
(２)表示严格ꎬ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ꎬ正面词采用“应”ꎬ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ꎻ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ꎬ正面词采用“宜”ꎬ反面词采

用“不宜”ꎻ
(４)表示允许选择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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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内河通航标准»(ＧＢ ５０１３９)
２.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ＧＢ １８３０６)
３.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５１)
４.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３４７)
５.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３３８)
６. «船用消防接头»(ＧＢ / Ｔ ２０３１)
７.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４０)
８.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５７)
９.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ＧＢ １５５９９)
１０.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
１１. «河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６)
１２. «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４６)
１３. «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ＪＴＳ １４５)
１４. «港口工程荷载规范»(ＪＴＳ １４４—１)
１５. «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ＪＴＳ １５８)
１６.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１７. «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１８. «内河消防船补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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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主 编 单 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陕西省燃气设计院

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张　 勇(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谢华东(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麦宇雄(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红尧(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利朋(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卢永昌(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孙红彦(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纪永波(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李　 坤(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吴顺平(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谷文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贾　 镇(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郭宗华(陕西省燃气设计院)
黄炎潮(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韩国军(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覃　 杰(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审查人:徐　 光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建军、王炜正、任冀川、沈　 斌、宋修益、祝世华、解曼莹、
蔡长泗、潘海涛、魏宏大

总 校 人 员:刘国辉、吴敦龙、刘连生、李荣庆、董　 方、檀会春、张　 勇、
谢华东、贾　 镇、孙红彦、王红尧、谷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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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人员:张　 勇(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覃　 杰(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谢华东(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麦宇雄(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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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１６)
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张　 勇、贾　 镇、王汝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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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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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３　 风险评估是指对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在进出

港、靠离泊和装卸作业中可能发生的撞击、泄漏、溢出、着火等安全问题进行概率分析ꎬ以
及对问题出现带来的后果评估ꎮ
１. ０. ４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主要指«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３３８)、«建筑灭

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４０)、«内河通航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３９)、«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河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６)、«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ＪＴＳ １４５)、«港口工

程荷载规范»(ＪＴＳ １４４—１)、«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４７)、«码头结构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７)和«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ＪＴＳ １５８)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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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３、２. ０. ４　 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在本规范条文中简称为装置ꎮ
２. ０. ５　 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类似于水上移动终端ꎬ具有投产快速、可重

复使用等优点ꎬ在国际上应用越来越广泛ꎮ 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可以新

建ꎬ也可以利用液化天然气船舶改造建设ꎬ其特性与液化天然气船舶类似ꎮ 因此ꎬ规定本

规范液化天然气码头包括停泊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和浮式储存装置的码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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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码 头 选 址

３. ０. ２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供气对象一般包括燃气电厂、城市工业和民用等用户ꎬ供气

范围通常覆盖包括若干城市的较大地区ꎬ并通过输气干线和各支线与各用户气门站相联ꎮ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综合考虑接收站、输气干线、支线的整体投资效益的基础上ꎬ一般布

置在整个用气负荷的中心位置ꎮ 因此ꎬ液化天然气码头选址需要结合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选址、用户布局和外输方式等综合确定ꎮ
３. ０. ３　 液化天然气易燃、易爆ꎬ为减少周边可能引起火灾的潜在危险源对码头的影响和

液化天然气泄漏后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ꎬ液化天然气码头与人口密集区域需要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离ꎮ 国际上一般也是通过安全评估确定安全距离ꎮ
３. ０. ４　 条文中的“敏感区”指海滨休闲娱乐区、人口密集的居民区等ꎮ
３. ０. ６　 海港大型液化天然气船舶造价昂贵ꎬ服务于固定航线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数量是影

响海运成本的重要因素ꎬ不乘潮通航条件能够有效降低海运成本ꎮ 统计国外大型液化天

然气码头ꎬ绝大部分没有因为水深而影响船舶进出港的情况ꎮ
３. ０. ７　 液化天然气码头选在长航道(通常为长于 １０ｋｍ 的航道)、船舶密度大的海港港址

时ꎬ通常会遇到液化天然气船舶对其他船舶通航的影响问题ꎮ
３. ０. ８　 由于孤岛的面积不大ꎬ在其上建设液化天然气码头或接收站时ꎬ为应对液化天然

气泄漏、火灾ꎬ甚至爆炸等严重灾害ꎬ条文规定了应设置人员安全进入和撤离等对外交通

设施ꎬ以确保人员安全疏散ꎮ
３. ０. ９　 液化天然气码头安全等级要求高ꎬ而且担负着能源供应和保障的责任ꎬ如建在晚

近期活动性断裂地段ꎬ不但安全隐患大ꎬ而且工程代价也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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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计环境条件

４. ０. ２　 设计环境条件是根据近年来我国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设计经验及已投产的液化天

然气码头运营经验ꎬ结合典型液化天然气船舶的系泊物理模型试验给出的ꎮ 由于船舶在

人工航道及天然航道航行时的风、浪、流等条件差异较大ꎬ加之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

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２０１３)、«河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６—２０２０)均未对船舶在进出港航道

航行的设计环境条件作出规定ꎬ因此ꎬ本次布局修订不再对液化天然气船舶进出港航行的

设计环境条件作出规定ꎮ
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作为水上接收终端ꎬ在运营期内需长期系泊在

码头上ꎬ其设计风速需适当加大ꎮ 参照美国国防部(ＵＦＣ)和石油公司国际海事论坛

(ＯＣＩＭＦ)的有关标准和指南ꎬ规定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在码头系泊时的

设计风速不宜超过 ３０ｍ / ｓꎮ 根据石油公司国际海事论坛(ＯＣＩＭＦ)规范ꎬ该风速是指 ３０ｓ
平均风速ꎮ

设计环境条件中的风速ꎬ是指高于海平面 １０ｍ 处的平均风速ꎮ
４. ０. ４　 液化天然气码头在装卸作业时的设计环境条件取决于液化天然气船舶的允许运

动量ꎮ 条文参照国际航运协会的有关指南ꎬ给出了液化天然气船舶的允许运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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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平 面 设 计

５. １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２　 液化烃指 １５℃时的蒸气压力大于 ０. １ＭＰａ 的烃类液体及其他类似的液体ꎬ包括液

化石油气(ＬＰＧ)ꎮ 本规范所指液化烃不包括液化天然气ꎮ

５. ３　 泊 位 布 置

５. ３. ２　 液化天然气船舶与陆域储罐均有潜在的火灾危险性ꎬ为防止相互间的影响ꎬ需要

一定的安全距离ꎮ 根据调研ꎬ国内外正在运营的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ꎬ其陆域储罐的单罐

罐容均在 １０００００ｍ３以上ꎬ液化天然气码头与储罐的安全距离基本大于 １５０ｍꎮ 对于单罐

罐容在 １０００００ｍ３以下的储罐与液化天然气码头的安全距离ꎬ是参照国家标准«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 年版)、«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３—２００４)和行业标准«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等制

定的ꎮ
５. ３. ６　 相邻两个液化天然气泊位的间距主要是根据靠泊、离泊船舶操作的安全和系缆要

求确定的ꎮ 国外液化天然气码头相邻两泊位的间距与设计船长之比一般在 ０. ３ 左右ꎮ
５. ３. ７　 本条是参照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ＧＢ 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版)中液化烃罐组与可燃液体罐组的防火间距制定的ꎮ
５. ３. ９　 本条是参照行业标准«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制定的ꎮ
５. ３. １０　 从操作方便和安全角度分析ꎬ海港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靠泊方向通常根据海

流条件确定ꎬ以逆流方向靠泊更为有利ꎮ 但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的管理以安全为第一

位ꎬ一旦装卸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ꎬ要保证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码头ꎮ

５. ４　 码　 　 头

５. ４. ３　 为提高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在码头停靠时的安

全度ꎬ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前沿设计水深的起算面一般采用当地理论最低潮面ꎬ河港码头

前沿设计水深的起算面一般采用设计低水位ꎮ
５. ４. ６　 根据船型资料统计分析ꎬ并参照石油公司国际水运论坛(ＯＣＩＭＦ)发布的大型油

气码头设计指南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的直线段长度下

限取设计船长的 ２５％ ꎮ 由于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的管

汇不一定在船舶或装置中心ꎬ而且船舶或装置的直线段差异较大ꎬ必要时需要通过船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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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性论证确定合理的靠船墩布置ꎮ
５. ４. ８　 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的干舷较高ꎬ需要在工作

平台上建一座具有一定高度的操作平台ꎬ以满足作业人员的操作需要ꎮ
５. ４. ９　 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的干舷较高ꎬ为便于船舶、
码头之间人员安全上下ꎬ故设置登船梯ꎮ

５. ５　 防波堤和护岸

５. ５. ２　 为防止大浪时越浪对接收站管线和设备造成破坏ꎬ参照滨海电厂护岸防浪墙的顶

高程确定原则ꎬ给出护岸防浪墙的顶高程计算公式ꎮ 护岸的断面形式对波浪爬高和越浪

量影响很大ꎬ为了做到经济合理ꎬ规定了必要时应通过模拟试验确定防浪墙顶高程ꎮ
５. ５. ５　 堤前水深大ꎬ且波浪较大时ꎬ直立式防波堤堤身内侧波浪反射较大ꎬ会对船舶安全

作业造成不利影响ꎬ因此条文规定堤身内侧不宜兼作液化天然气泊位ꎮ

５. ６　 进出港航道

５. ６. １ 　 参照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２０１３)的计算公式ꎬ并按“油船或

其他危险品船”确定相关参数ꎬ对液化天然气船与其他船舶会遇的海港双向航道的通航

宽度进行了测算ꎬ测算结果表明:在风流压偏角取 ３° ~ １０°的情况下ꎬ舱容 ２０００ｍ３ ~
２６７０００ｍ３液化天然气船舶与同等载重吨级的其他货船会遇时ꎬ若假定会遇的船舶各自航

行在其航迹带的中心位置ꎬ则两船之间的净距为船宽的 ２. ４ 倍 ~ ３. ３ 倍(约等于航迹带宽

度)ꎬ能够满足船舶航行的安全距离要求ꎮ 因此ꎬ参照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２０１３)ꎬ给出了海港液化天然气船与其他船舶会遇的双向航道的航道尺度计算

方法ꎮ
５. ６. ２　 根据对国内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调研结果ꎬ对于某些位于潮差较大区域而液化天然

气船舶通航密度较小的航道ꎬ如果考虑部分乘潮通航ꎬ能够显著降低疏浚工程投资ꎬ在保

证泊位通过能力和船舶航行安全的前提下ꎬ经充分论证后可以部分利用潮位通航ꎮ 因此ꎬ
本条规定海港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进出港航道设计水深的计算基准面宜采用当地理论最低

潮面ꎮ

５. ７　 锚　 　 地

５. ７. １　 根据对国内已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调研结果ꎬ各接收站的液化天然气船舶均有

使用应急锚地的情况ꎬ主要原因包括待泊、环境条件不满足装卸作业要求、船舶排污(将
船上的污水等排到清污船上运走)等ꎮ 尽管使用频次不高ꎬ但是设置应急锚地是必要的ꎮ
５. ７. ２　 本条的安全净距是根据本规范的专题研究«内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风险评估及

预防措施»的结论制定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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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泊位通过能力

６. ０. １　 对于船舶装卸辅助作业时间 ｔｆ 中的各单项操作时间ꎬ国内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实

际的营运参数见表 ６. １ꎮ
表 ６. １　 各单项作业时间

序号 操 作 环 节 所需时间(ｈ) 备　 　 注

１ 进港引航 １

２ 系泊 ０. ５ ~ １

３ 联检 １. ５ 包括等待联检时间

４ 接驳卸料臂 １ ~ １. ５

５ 应急系统测试 ０. １５

６ 冷却 １. ５

７ 应急系统测试 ０. １５ 冷态

８ 吹扫、脱开卸料臂 ３ ~ ３. ５

９ 联检、办理手续 １. ５ 包括等待联检时间

１０ 离泊 ０. ５

１１ 离港引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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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水工建筑物

７. １　 结构安全等级、抗震设防和变形

７. １.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属于生命线工程ꎬ根据国家标准«港口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

标准»(ＧＢ ５０１５８—２０１０)的有关规定ꎬ确定液化天然气码头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ꎮ
７. １. ２　 本条是基于护岸的安全是否威胁储罐及管线设备的安全而规定的ꎮ
７. １. 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属于生命线工程ꎬ因此ꎬ本条明确液化天然气码头抗震设防采用

的地震动参数应根据专项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ꎬ但不得低于现行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确定的数值ꎮ
７. １. ４　 本条主要是根据专题研究«地震作用及抗震验算方法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参照

ＮＦＰＡ ５９Ａ—２００９ 关于储罐的标准制定的ꎮ 操作基准地震 ＯＢ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和安全停运地震 ＳＳＥ(Ｓａｆｅ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两种工况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

算均包括抗震稳定和承载力验算ꎮ
７. １. ６　 根据已投产运营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情况ꎬ为避免液化天然气管线出现泄漏事

故ꎬ管线设计与码头工作平台及引桥等结构的设计要充分重视专业间的相互协调关系ꎬ制
定明确的变形要求ꎮ

７. ３　 储罐区护岸

７. ３. ３　 目前规范对不同结构安全等级的建筑物ꎬ其强度及稳定性要求的差异通过结构重

要性系数的不同来体现ꎮ 但斜坡堤护面块体重量要求对不同结构安全等级是没有区别

的ꎬ为了强调一级斜坡堤结构的重要性ꎬ考虑适当提高设计波高的累积频率取 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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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接收站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

广义的接收站陆域形成包括护岸工程、场地开挖与回填、地基处理、地面排水等ꎬ如有

开山的还包括边坡工程ꎮ 护岸工程的设计在本规范第 ５. ５ 节、第 ７. １ 节和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已有规定ꎬ边坡工程的设计也有国家现行标准ꎬ本章不做专门规定ꎮ
８. ２. ３　 接收站陆域场地的沉降标准、承载力要求需要结合接收站不同区域的功能要求确

定ꎮ 为便于设计时具体工程具体对待ꎬ本规范不对承载力、残余沉降量和不均匀沉降量做

出具体的数值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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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码头安全设施

９. １　 通 用 设 施

９. １. ２　 为做到对可燃气体或低温液体的泄漏早期发现和报警ꎬ在作业过程中可能泄漏液

化天然气的场所ꎬ如工作平台、操作平台、装卸臂和阀门区等ꎬ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是

必要的ꎮ
９. １. ６　 个人防护用品是指为码头作业人员配备的安全帽、工作服、防护手套、安全带、防
护镜、耳塞和耳罩等设备ꎮ
９. １. ７　 较多的液化天然气泄漏后ꎬ一部分立刻气化ꎬ其余的仍然保持液态ꎬ气化产生的蒸

气云十分危险ꎬ遇到火源会立刻燃烧甚至爆炸ꎬ且低温天然气蒸气云的密度与常温空气相

仿ꎬ很容易随风飘荡ꎬ更加大了燃烧爆炸的危险性ꎮ 因此ꎬ条文规定应设置泄漏液化天然

气的收集和处置系统ꎮ
配备高倍数泡沫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对泄漏的液化天然气进行覆盖隔热ꎬ以减缓气化

速度、减少和防止蒸气云的形成ꎮ 着火时高倍数泡沫不能灭火ꎬ但可以降低热辐射量ꎮ
９. １. ９　 本条是参照行业标准«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制定的ꎮ

９. ２　 消 防 设 施

９. ２. １　 消防设施系指灭火系统、冷却系统和隔断系统的总成ꎮ 在发生火灾时ꎬ可以灭火、
降温、隔断ꎬ防止火势扩大ꎬ也可以在液化天然气泄漏时对蒸气云进行扩散ꎬ防止起火

爆炸ꎮ
９. ２. ２　 液化天然气码头消防设施既要保证码头本身的安全ꎬ还要对停靠码头的液化天然

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提供灭火帮助ꎮ 相对于普通油船而言ꎬ液化

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的安全记录更高ꎬ其灭火系统更加完

善ꎬ因此ꎬ当船舶或装置发生火灾时ꎬ主要依靠自身的灭火系统来扑灭火灾ꎬ码头消防设施

可以对起火船舶或装置提供帮助ꎮ
９. ２. ３　 与液化石油气相仿ꎬ液化天然气火灾主要采用干粉灭火剂进行灭火ꎮ 因此ꎬ在液

化天然气码头配备干粉灭火系统是十分必要的ꎮ 发生天然气火灾后ꎬ首先尽快切断气源ꎬ
随后立即喷水冷却ꎬ防止事态扩大ꎮ 在确认气源已断绝后ꎬ再喷射干粉灭火ꎮ 根据国家标

准«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３３８—２００３)的有关规定ꎬ消防炮的数量不应少

于两门ꎮ
９. ２. ４　 固定式远控消防水炮是液化天然气码头的主要消防冷却设施ꎬ在火灾发生时能对

船舶的甲板面、储罐或码头工艺设施进行喷水冷却ꎮ 雾状水具有比圆柱充实密集水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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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冷却和窒息效果、对可燃气体具有吹灭和乳化灭火的作用、具有良好的隔绝热辐射效

果ꎮ 因此ꎬ条文规定水炮配备直流水雾两用喷嘴ꎮ
停靠码头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起火时ꎬ一般由码头消防炮和在旁监护的消防船

或消拖两用船共同喷水冷却ꎬ以保证船舶主甲板面和储罐均能被冷却到ꎮ
起火船舶的冷却水供给强度系参考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ＧＢ ５０１６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版)确定的ꎮ 与常温压力式液化石油气船不同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均采

用全冷冻式储罐ꎬ此类储罐具有比较厚的隔热层ꎬ且安全设施齐全ꎮ 因此ꎬ起火后需要的

冷却水量相对较少ꎬ故冷却水强度参照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６０—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版)中全冷冻式液化烃储罐的冷却水供给强度 ４Ｌ / (ｍｉｎｍ２)
取值ꎮ

消防炮喷水无法抵达液化天然气储罐在甲板面以下的部分ꎬ 因此规定仅需对甲板面

以上的储罐露出部分进行冷却ꎮ 由于邻近储罐(舱)仅有靠近着火罐(舱)侧的罐体受到

辐射热较为严重ꎬ参照行业标准«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１８３—２００４)ꎬ规
定邻近储罐(舱)的冷却面积为最大储罐(舱)加邻近储罐(舱)甲板以上部分的表面积

的 ５０％ ꎮ
９. ２. ５　 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发生火灾时ꎬ大量的辐射

热会使消防人员难于灭火作业ꎬ并会对码头上的工艺设施、消防设备造成损害ꎬ完善的水

幕系统对隔绝热辐射、保护码头设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９. ２. ６　 为确保发生火灾时ꎬ在有效逃生时间内ꎬ逃生通道完好ꎬ逃生人员不受着火点的伤

害ꎬ提出逃生通道设置固定水喷雾消防系统的具体要求ꎮ
９. ２. ８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决议通过了«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ＭＳＣ. ９８(７３)号]ꎮ 该规则已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ꎬ且为强制性规则ꎮ 我国是 ＳＯＬＡＳ
安全公约的缔约国ꎮ 因此ꎬ该规则对我国具有约束力ꎮ 该规则规定所有船舶均应配备国

际通岸接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ｏｒｅ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ꎬ该接头的具体标准详见国家标准«船用消防

接头»(ＧＢ / Ｔ ２０３１—２０１８)ꎮ 为在船舶或装置发生火灾时能够由码头向船舶或装置供给

消防水ꎬ需要规定在码头设置船岸连接法兰ꎬ该法兰应当可以与船舶或装置上的国际通岸

接头相连接ꎮ
码头控制室和配电间是液化天然气码头的中枢和动力中心ꎬ一旦发生火灾将会引发

较大损失ꎬ为保证安全ꎬ做出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的要求ꎮ 考虑到控

制室往往有人值班ꎬ一旦发生火警并自动启动气体灭火系统ꎬ会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形

成威胁ꎮ 因此ꎬ条文规定当采用自动气体灭火系统时ꎬ应具有转换至手动状态的功能ꎮ

９. ３　 通信和导航设施

９. ３. １　 本条是根据 ＳＩＧＴＴＯ 发布的«Ｌ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ＲＴ ＡＲＥＡＳ»制定的ꎮ 液化

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配置有与码头有线通信的专用接口ꎬ是
液化天然气船舶或装置装卸的特殊要求ꎮ
９. ３. ４　 根据 ＳＩＧＴＴＯ 发布的«Ｌ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ＲＴ ＡＲＥＡＳ»ꎬ液化天然气船舶、浮

７３

条 文 说 明



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在港口航行需要配备带电子海图和 ＤＧＰＳ 的电子引航

设施ꎮ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ꎬ本条规定位于复杂通航环境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可配备带

电子海图和 ＤＧＰＳ 的电子引航设施ꎮ

９. ４　 附 属 设 施

９. ４. １　 靠泊辅助系统主要对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靠泊

时的移动速度、距离、夹角进行监测ꎻ缆绳张力监测系统主要对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

再气化装置或浮式储存装置系泊时所有缆绳的受力状况进行实时监测ꎬ并具有缆绳张力

超限报警的功能ꎻ作业环境监测系统主要对液化天然气船舶、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或浮式

储存装置系泊时的风、浪、流、潮位等状况进行观测ꎬ并能在码头控制室的计算机控制中心

即时显示观测数值ꎬ当环境因素超过允许设计环境条件时ꎬ立即发出警报ꎮ

８３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５—２０２１)




